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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水利厅文件  
 

 

鲁水许字〔2020〕6 号  

 

 

山东省水利厅关于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 
评估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水利（水务）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，厅机关有关处室，厅直

属有关单位： 

为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按照省政府印发的

《山东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鲁政

发〔2019〕9 号）和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

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加快推进区域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建审改字

〔2020〕11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省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有关

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工作目标。通过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，在分析本

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，依据生态流量保障目标、江

河流域水量分配指标、地下水取用水总量和水位管控指标、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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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水总量和效率控制指标等，结合区域的功能定位、产业布局，

明确区域的用水总量、用水效率控制目标和水资源配置方案，提

出项目准入的水效标准和节约保护措施，在此基础上，简化区域

内项目取水许可手续，进一步提升审批效能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加

速项目落地。 

（二）实施范围。在依法设立的各类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新

区和其他有条件的区域（以下简称“园区”），由设区的市统一组

织对园区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，除列入负面清单的外，不再

对园区内的市场主体单独提出评估要求。 

（三）经费保障。根据省政府要求，区域评估费用由各市政

府承担，不得向市场主体收取。各市要建立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

资金保障机制，根据实际工作需要，统筹纳入财政预算。 

二、主要任务 

（一）编制评估报告。各市按照《山东省水资源论证区域评

估报告编制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 1），在明确园区功能定位、

产业布局基础上，对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、承载能力等进行

分析，提出区域用水总量、强度管控目标和项目准入水效标准等

要求。评估报告可由园区管理机构自行编制，也可委托中介机构

编制。 

（二）制定负面清单。我厅统一提出各类园区不适用告知承

诺制办理的项目类型清单，即省级负面清单（见附件 2）。在此

基础上，各市要根据园区功能定位、规划目标和工作实际，提出

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负面清单，并予以公示。园区内负面清单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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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的建设项目，推行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。列入负面清单的项目，

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办理取水许可，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，单独编

制水资源论证报告，按许可权限向审批机关提出取水许可申请。 

（三）报告审查批准。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报告由园区管理

机构报设区的市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审批部门（由各市政府确定），

组织专家进行技术审查并通过后，报市政府批准或由市政府确定

的部门批准。 

（四）评估成果应用。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报告经审查批准

后，对适用承诺制管理的建设项目，取水申请人在作出书面承诺

后，取水审批机关可根据申请人信用等情况直接审批取水许可，

可不再要求进行水资源论证。项目建设单位填写申请取水许可承

诺书（见附件 3）和入园企业取水许可申请书（见附件 4），向具

有相应取水许可管理权限的审批机关申请办理取水许可，审批机

关即时作出许可批复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是省委、省

政府确定的重要改革任务，各市要高度重视，加强组织领导和工

作协调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，保障必要的工作经费，确保

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工作落实落地。 

（二）落实责任主体。按照省政府要求，各设区的市负责组

织开展区域评估工作。各市要明确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责任单位

和工作职责，建立完善工作机制，细化工作措施，按照省政府确

定的目标要求，认真组织开展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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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园区所在市、县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

要加强园区取水许可事中事后监管，动态掌握园区取用水情况，

对接近水资源管控指标的，要及时进行预警，并将有关情况通报

取水许可审批机关限制或暂停新增取水许可。对实行承诺制管理

的建设项目，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对其履行承诺情况进行检查，取

水单位未按承诺取水的，要根据问题性质和严重程度依法追究责

任。 

请各市水利（水务）局、行政审批服务局及时将本通知要求

向市政府报告，抓好贯彻落实。各市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和有

关意见建议，请及时报省水利厅。 

 

附件：1. 山东省水资源论证区域评估报告编制指南（试行） 

2. 省级负面清单 

3. XXX 项目申请取水许可承诺书（示范文本） 

4. 入园企业取水许可申请书 

 

 

山东省水利厅 

2020 年 9月 4 日 

 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山东省优化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专项小组办公室。 

山东省水利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月 4日印发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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